
價值觀本的基作論社會工

與

在中共推展社工教育的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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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司

在
社
界
上
任
何
一
個
社
會
中
，
國
民
們
均
有
其
共
同
的
需
要
，
這
些
需
要
源
起
於
現

A
U
f
-
紅
會
的
急
劇
轉
變
，
人
際
問
關
係
的
復
雜
性
，
及
社
會
問
題
的
叢
生
而
導
查
的
。
人
們

為
了
營
生
、
展
才
，
以
及
實
現
人
們
對
社
會
的
職
責
民
功
能
，
他
們
便
必
讀
倚
仗
不
同
的

社
會
資
源
及
各
種
的
協
助
才
成
了
。
而
其
中
的
一
項
主
要
資
源
便
是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這
一

門
事
業
了
。
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起
源
於
西
方
人
道
、
宗
教
，
及
民
主
理
想
和
哲
妞
，
能
普
遍
應
用
以

滿
足
或
解
決
個
人
與
社
會
接
觸
而
產
生
的
需
要
或
問
題
，
以
至
發
展
人
類
潛
能
。
因
此
，

我
們
可
以
理
解
到
像
社
會
工
作
這
樣
一
門
現
代
社
會
中
的
專
門
行
棠
，
是
必
然
兵
偏
其
基

木
特
性
的
。
這
些
一
包
括
了•. 

川
它
是
正
視
和
針
對
人
類
的
需
求
。

叫
它
具
有
獨
特
的
價
值
觀
念
。

叫
它
據
有
問
確
而
宏
遠
的
目
標
。

山
它
是
重
視
質
臨
功
效
的
。

基
於
這
些
理
由
，
社
會
工
作
已
被
視
為
一
種
社
會
制
度
化
的
專
業
方
法
。
社
會
工
作

私
致
力
促
進
人
類
幸
福
及
自
我
的
安
現
，
唇
，
取
典
人
類
及
社
會
行
為
有
關
之
科
學
知
識
的

發
展
和
使
用
;
發
展
資
源
以
滿
足
個
人
、
小
組
、
社
區
及
社
會
的
情
要
和
期
望
，
從
而
達

成
社
會
公
義
為
目
標
。

中
共
成
立
至
今
凡
凹
十
多
年
，
而
西
方
社
會
所
推
崇
的
社
會
工
作
模
式
也
與
大
陸
各

街
市
的
民
政
部
的
工
作
頗
多
雷
同
。
而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亦
於
近
年
間
有
度
湧
現
於
不
同
大

學
(
例
如
北
京
大
學
、
中
山
大
學
、
廈
門
大
學
、
福
州
大
學
、
深
圳
大
學
等
)
的
課
程
上

。
香
港
亦
會
在
一
九
九
七
年
七
月
便
正
式
成
為
中
共
的
特
別
行
政
區
。
究
竟
商
芳
的
一
套

社
會
工
作
所
秉
承
的
價
值
觀
，
在
東
方
的
社
會
主
義
國
度
內
又
能
否
有
欲
地
孕
育
出
一
們

新
的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模
式
呢
?
其
間
的
價
值
矛
盾
及
街
擊
又
是
甚
麼
呢
?
在
本
文
中
我
們

正
希
望
就
上
述
問
題
作
初
步
的
探
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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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社
會
工
作
的
基
本
價
值
觀

像
社
會
工
作
這
樣
一
伯
與
人
類
生
前
一
峭
恥
有
街
切
關
注
的
專
業
，
乃
萃
於
一
些
一
價
值

觀
而
受
到
時
代
和
社
會
的
認
可
的
。
巴
勒
(
沾
一
)
認
為
一
般
為
社
工
所
拉
去
的
價
值
有

以
下
六
項
﹒
.

叫
個
人
應
受
到
社
會
的
關
懷
。

叫
個
人
與
社
會
是
五
相
依
頓
的
υ

叫
個
人
對
他
人
負
有
社
會
立
任
。

凶
憫
人
有
共
同
的
人
類
需
求
;
倒
是
海
憫
人
則
是
描
約
而
其
一
的
他
人
的
個
倍
。

叫
民
主
社
會
的
質
質
去
說
是
使
如
卅
一
個
人
的
法
能
得
以
充
分
發
指
;
以
泣
…
越
過
社
會

參
與
的
行
動
以
盡
其
社
會
職
責
。

叫
一
個
理
想
的
社
會
版
有
其
職
文
具
能
力
去
為
符
一
個
人
提
供
解
吹
倒
蹤
，
預
防
問

題
，
及
促
進
自
我
能
力
實
現
的
充
分
機
會
。

而
庇
土
得
(
註
一
一
)
亦
列
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價
俯
臥
向
上
有
1
l吭
一
卡
叫
關
注
點
﹒
­

仆
叫
\
衍

J
k
b
u
3

心
-

/
向
口

-
j
A
E
t

仙
人
的
責
任
。

仙
人
的
權
利
。

凶
人
的
基
本
需
要
。

叫
人
的
社
會
功
能
。

倒
社
會
的
權
利
。

川
社
會
的
職
責
。

叫
個
人
對
社
會
的
職
責

U

仙
人
的
自
我
抉
擇
權
利
。

叫
個
人
的
獨
特
性
。

參
考
了
自
芳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的
文
蔥
，
校
們
可
把
批
發
工
作
草
一
萃
的
個
個
組
歸
納
如

下

山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府
已
與
生
俱
來
的
尊
股
興
價
值
。

間
每
一
個
人
應
有
權
參
與
對
他
本
身
利
益
有
影
響
作
用
的
選
撐
和
決
定
心

間
每
一
個
人
應
事
有
其
應
獲
得
的
關
心
和
服
務
。

凶
每
一
個
人
應
受
到
尊
重
和
適
切
的
治
療
。

出
每
一
個
人
應
有
機
會
去
認
識
及
了
解
自
己
和
自
己
行
為
。

附
錄
一
個
人
應
能
自
由
和
充
分
地
發
展
其
自
身
的
能
力
和
天
賦
心

們
每
一
個
人
應
獲
知
有
關
健
康
和
福
祉
的
知
識
和
資
源
。

叫
每
一
個
人
應
有
充
分
的
機
會
去
建
立
健
康
的
人
際
關
係
u

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各
項
專
業
態
度
及
行
為
表
現
，
無
時
無
刻
不
在μ
映
站
(
4會
工
作

的
價
伯
鼠
。
隨
若
社
會
文
化
、
政
治
體
系
的
接
改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民
在
助
人
過
粒
上
亦
會

受
到
以
下
十
頃
社
會
工
作
哲
理
觀
念
的
街
擊
(
註
-
1
).. 

川
注
重
個
人
價
值
抑
或
制
度
功
能
。

山
注
韋
伯
人
自
由
抑
或
社
會
抑
制
。

叫
注
軍
間
總
責
任
抑
或
個
人
責
任
。

山
注
重
安
全
保
障
抑
或
掙
扎
，
苦
難
與
否
定
@

叫
注
重
相
對
論
及
，
贊
同
論
抑
或
絕
對
論
與
神
原
諦
。

附
注
重
革
新
變
遷
抑
或
傳
統
主
義
。

川
注
重
異
質
性
抑
或
同
質
性
。

附
注
重
文
化
決
定
論
抑
或
個
人
本
能
論
。

剛
從
重
互
相
依
賴
抑
或
個
人
獨
立
自
主
。

叫
吹
草
多
樣
化
抑
或
刻
板
化
。

山
間
此
觀
之
，
任
何
償
債
在
質
存
的
批
界
中
，
都
是
共
做
其
共
通
快
。
這
越
快
叫
作
必
一
規

建
燕
…
伙
們
制
品
、
思
想
、
知
識
、
價
值
、
質
現
等
多
變
頂
上
。

三
、
中
共
的
社
會
福
利
與
民
政
工
作

U忱
會
福
利
是
一
個
間
家
的
進
步
與
文
闋
的
重
要
指
蝶
，
亦
是
社
會
穗
史
與
可
行
的
這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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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制
。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是
中
共
社
會
主
義
制
度
的
基
本
內
容
之
一
。
社
會
主
義
的
根

本
目
的
就
是
不
斷
滿
足
人
民
日
益
增
長
的
物
質
文
化
生
活
需
要
，
不
斷
提
升
人
民
住
活
水

平
，
增
長
人
民
福
利
。
自
從
民
革
以
後
採
取
經
濟
開
放
政
策
以
來
，
中
共
與
香
港
糊
地
在

福
利
工
作
上
的
溝
通
亦
日
益
增
加
(
詰
四
)
。

社
會
主
義
的
中
共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團
十
分
廣
泛
，
它
灣
現
了
個
人
(
家
庭
)

、
社
會

和
國
家
對
其
成
員
在
物
質
幫
助
上
分
別
派
擔
的
責
任

(
J
d五
)•• 

川
在
個
人
和
家
庭
方
面
，
個
人
在
正
常
勞
動
創
造
的
償
他
中
為
自
已
勞
動
的
部
份
以

工
資
形
式
獲
得
消
貨
品
分
配
，
承
擔
著
解
決
個
人
和
家
控
物
質
文
化
生
活
需
要
的
責
任
，

如
對
子
女
扶
養
教
育
、
父
母
照
挨
一
等
。
至
於
家
庭
負
捲
較
重
，
生
活
必
於
本
人
勞
動
所
在

單
位
的
基
準
的
，
或
因
天
災
人
禍
使
家
短
發
生
特
殊
崗
難
的
，
都
可
以
獲
得
所
在
單
位
的

職
工
福
利
補
助
。
二
是
個
人
和
文
教
循
企
事
業
;
二
一
赴
自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，
但
拔
舉
辦
各
種
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並
指
議
社
會
舉
辦
各
種
集
體
福
利
事
業
;
間
是
開
展
國
除
性
的
福
利
事
業

活
動
和
學
術
交
流
。

由
上
觀
之
，
馬
才
華
把
中
共
社
會
福
利
的
特
點
卸
的
成
凹
項
(
註
六
)•. 

叫
它
是
國
家
關
心
人
民
生
活
的
一
頃
竟
要
職
責
，
有
很
強
的
行
政
性
。

叫
國
家
、
社
會
和
畫
眾
相
結
合
的
多
層
次
性
。

叫
治
標
與
治
本
相
結
合
。

凶
解
決
問
題
與
預
防
問
題
相
結
合
。

然
而
在
這
些
特
點
下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其
中
包
含
著
財
義
才
，
所
列
出
在
社
會4

仁
義
下
發

展
社
會
福
利
的
幾
個
原
則
為
(
註
七
)•• 

川
局
部
利
益
必
須
服
從
整
體
利
益
。

山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應
兼
顧
物
質
怯
活
和
精
神
文
化
生
活
兩
方
面
的
需
要
。

剛
社
會
福
利
與
生
活
芳
式
有
償
切
關
係
。

圳
在
中
共
的
現
質
生
活
中
，
採
取
家
庭
、社
會
、
問
家
相
結
合
的
方
法
發
展
社
會
福

利
事
業
，
符
合
巾
國
社
會
結
梅
、
社
會
生
活
和
文
化
傳
統
的
特
點
。

小
共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從
內
容
和
項
目
上
看
，
可
分
為
五
大
類
(
註
八
)

叫
公
共
福
利
|
|
如
公
園
、
公
共
間
書
館
、
文
化
、
體
育
活
動
場
所
等
公
共
糾
糾
拉

:ôt!i 
。

叫
勞
動
保
護
|
|
如
勞
動
保
險
、
，
守
法
也
保
險
、
職
工
離
退
休
制
皮
及
此
他
如
她
叫
利

。

間
醫
療
保
健
i
|

如
公
費
醫
療
、
婦
幼
保
健
、
兒
童
保
育
等
。

凶
母
心
泊
補
貼l
i
e

如
社
會
救
濟
、
房
租
補
貼
、
物
價
補
貼
等
。

問
特
殊
保
障
|
|
如
優
待
撫
恤
、
老
年
人
福
利
、
殘
疾
人
福
利
等
c

放
照
中
共
政
府
部
鬥
的
分
工
體
制
，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走
向
勞
動
、
人
事
、
你
作
川
、
敘

育
、
民
政
等
政
府
職
能
部
門
及
工
會
、
婦
女
、
青
年
等
翠
眾
組
織
和
欣
會
各
方
圳
的
力
鼓

相
配
合
，
分
別
管
短
的
。
民
政
部
鬥
是

L
V
r沁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要
行
政
管
理
機
恰
p

六
品
份

社
會
幅
利
工
作
包
揣
在
民
政
部
門
的
業
務
站
圍
之
內
(
註
九
)
。

民
政
工
作
在
巾
國
社
會
中
存
在
若
悠
久
歷
史
(
註

-
0
)

d
L
h
牛
I
這
一
J

女
，
J
h
y
X

FH
L
p

t
i

」

7
.
K
M
-
A
U川
，
H
U
L

H

立
，
民
政
工
作
便
添
上
社
會
主
義
色
彭
2

民
政
工
作
的
性
心
F
H、
特
點
及
種
類
亦
閃
-
川
布
一
所

改
變
(
而
已
一
)
。
概
指
一
叩
苔
，
民
政
工
作
的
特
點
布
以
不
各
項

(
'
.
t
e
)
.. 

川
救
濟
性
。

間
多
元
性
。

剛
當
於
多
變
性
。

因
而
在
工
作
實
踐
中
便
會
較
著
重
干
述
三
部
份
﹒
.

仙
充
分
地
依
靠
社
會
力
量
。

問
積
極
地
與
有
關
部
門
配
合
。

山
積
極
地
配
合
黨
的
中
心
任
務
，
確
定
工
作
重
點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民
政
部
門
代
表
中
共
政
府
管
理
了
社
會
福
利
的
大
部
份
工
作
，
叭
叭
沌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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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社
會
福
利
並
不
是
民
政
部
門
的
全
部
職
責
，
而
只
是
其
中
一
個
重
要
部
份
而
已
。
在
一

九
入
三
年
三
月
第
入
次
全
國
民
政
會
議
把
民
政
工
作
的
各
項
任
務
概
分
為

•. 

政
權
建
設
一

部
份
;

社
會
保
障
一
部
份
;

行
政
管
理
一
部
份
。
這
「
三
個
一
部
份
」
概
念
啟
示
民
政
工

作
者
從
國
家
建
設
的
全
局
著
眼
去
履
行
各
項
職
責
任
務
(
註
三
二
)
。
而
其
主
要
任
務
是

通
過
做
好
基
厲
政
權
建
設
和
村
民
委
員
會
，
居
民
委
員
會
建
設
工
作
，
促
進
域
鄉
經
濟
發

展
，

推
進
基
層
民
主
生
活
的
制
度
化
;
…
旭
過
管
理
社
會
行
政
事
務，
調
接
人
際
關
係
F

緩

解
社
會
矛
盾
，

推
進
社
會
行
政
管
理
的
法
制
化
;
通
過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保
障
專
業

，
推
進
公
共
福
利
專
業
的
社
會
化
;
泊
過
做
好
優
撫
安
誼
工
作
，
加
強
軍
政
軍
民
團
結
，

促
進
國
防
建
設
現
代
化
。
在
四
個
現
代
化
及
持
續
對
外
開
放
政
策
下
，
民
政
部
一
肩
負
充
份

發
揮
社
會
穩
定
機
制
的
作
用
，
調
解
人
際
關
係，
緩
和
社
會
矛
盾
，
促
進
安
定
團
結
，
為

社
會
主
義
現
代
化
建
設
創
造

一
個
良
好
的
社
會
環
境
。

四
、
民
政
工
作
與
社
會
工
作

在
中
共
，

「
民
政
工
作
」
被
認
為
是
相
等
於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。
根
接
處
謀
華
說
，

還
是
從
社
會
學
、

社
會
工
作
和
民
政
工
作
長
期
理
論
研
究
和
實
踐
經
驗
中
得
出
的
論
斷

(

註
一
四
)
。
按
上
文
有
關
民
政
工
作
的
功
能
或
任
務
看
，
大
部
份
的
任
務
在
內
容
上
都
可

以
說
是
屬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內
容
。
從
民
政
工
作
的
職
能
分
析
，
民
政
工
作
表
現
出
社
會

工

作
上
主
要
有
三
方
面
﹒

.

川
民
政
部
在
八
十
年
代
的
機
稱
改
革
中
實
現
職
能
轉
變
，
按
照
「
小
政
府
，
大
社
會

」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強
化
宏
觀
管
理
職
能
。
主
要
運
用
法
律
手
段
，
行
政
手
段
對
社
會
事
務

進
行
管
理
，
並
且
從
直
接
管
理
轉
化
為
間
接
管
理
，
改
善
管
理
上
有
科
層
化
現
象
。

山
對
於
民
政
部
門
的
基
層
組
識
，
以
及
所
屬
的
事
業
和
企
業
單
位
的
工
作
言
，
這
部

份
工
作
同
時
具
備
了
社
會
行
政
及
社
會
工
作
的
社
會
服
務
性
能
。

山
民
政
工
作
在
具
有
社
會
行
政
，
社
會
服
務
兩
種
性
能
的
同
時
，
並
且
具
有
一
種
組

織
社
會
還
裂
的
性
能
。

然
而
，
搜
出
民
政
工
作
是
社
會
工
作
故
不
表
示
民
政
工
作
就
完
全
等
向
社
會
工
作

。

因
為
大
陸
是
一
個
社
會
主
義
制
度
的
國
家
，
大
陸
人
民
共
有
根
本
上
平
等
的
社
會
地
位
和

社
會
權
利
。
他
們
認
為
社
會
主
義
制
度
為
社
會
上
個
人
利
益
和
共
同
利
益
的
高
度
統
一
和

相
互
認
同
提
供
了
真
正
的
基
礎
，
個
人
福
利
和
共
同
福
利
也
使
得
以
在
同
一
價
值
原
則
下

加
以
規
割
。
這
種
價
值
觀
原
則
可
以
歸
納
為
|
|
消
滅
剝
削
，
消
滅
壓
迫
，
共
同
勞
動
，

共
同
富
裕
，
為
食
現
共
產
主
義
的
理
想
而
共
同
奮
閱
。
在
這
種
福
利
系
統
中
，
提
供
社
會
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的
社
會
力
量
主
要
有
三
方
面
(
註
一
五
)
.• 

仙
國
家•• 

@
政
府•. 

。
民
政
部
。

。
勞
動
部
。

@
人
事
部
。

@
閣
家
事
業
﹒
­

G
教
育
事
業
。

。
文
化
事
業
。

@
衛
生
事
業
。

仙
勞
動
集
體
組
給

@
企
業
集
體
組
織
。

@
事
業
集
體
組
織
。

@
農
村
人
民
公
社
組
織
。

叫
社
會
集
體
﹒
.

@
民
主
黨
派
。

@
人
民
團
體

(由
庚
、
工
、
腎
、
婦
等
)

@
翠
眾
自
治
組
識
(
居
民
委
員
會
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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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然
它
們
在
福
利
系
統
中
所
處
的
地
位
，
實
際
工
作
對
象
和
所
發
揮
的
作
用
各
有
不

同
，
但
直
接
從
事
組
織
的
落
實
福
刑
事
務
的
工
作
人
員
就
其
工
作
意
義
而
言
都
可
稱
為
「

社
會
工
作
者
」
，
實
在
沒
有
一
個
專
業
含
意
。
故
此
在
社
會
主
義
的
制
度
下
，
工
作
者
的

工
作
是
否
稱
為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並
不
重
要
。
甫
一
點
是
社
會
人
士
有
否
直
覺
地
認
識
到
此
類

專
門
工
作
的
存
在
，
確
立
此
類
工
作
的
地
位
，
加
強
對
此
類
工
作
的
研
究
，
切
確
質
務
方

法
，
和
培
訓
專
門
人
材
。
目
前
國
內
更
把
有
闊
的
工
作
細
分
為

•. 

川
職
工
社
會
工
作
。

山
麓
村
社
會
工
作
。

剛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。

山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。

叫
司
法
公
安
社
會
工
作
。

剛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。

川
軍
事
社
會
工
作
等
。

從
另
一
角
度
苔
，
民
政
工
作
是
對
人
的
工
作
。
站
比
一
一
所
謂
案
主
(
或
受
助
人
)
，
大

都
是
社
會
上
最
困
難
，
最
需
要
給
予
特
殊
幫
助
的
人
。
民
政
幹
部
(
類
似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
)
的
職
業
道
德
便
以
社
會
主
義
人
道
主
義
為
基
本
原
則
。
在
他
們
的
職
業
活
動
中
，
必
須

要
體
驗
關
心
人
、
尊
重
人
、
尊
重
每
個
人
的
價
伯
與
尊
嚴
，
概
括
民
政
幹
郎
的
基
水
要
求

有
(
註
三
《
)
.. 

川
要
熱
愛
民
政
工
作
，
忠
誠
於
民
政
事
業
。

倒
要
正
確
-
切
叩
誠
與
運
用
手
中
的
權
力
，
為
民
造
蝠
，
不
謀
私
利
。

剛
要
札
實
地
為
人
民
辦
實
事
，
反
對
官
僚
主
義
。

山
牢
固
樹
立
法
制
觀
念
，
堅
持
原
則
，
辦
事
公
正
。

然
而
卸
欠
缺
了
西
方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信
念
內
的
「
自
拔
抉
擇
」
及
「
穩
私
權
」
了
，

因
為
在
大
陸
社
會
主
義
體
制
下
，
就
算
單
簡
如
婚
姻
仲
裁
，
亦
已
超
越
了
兩
口
子
的
領
域

而
連
帶
家
庭
親
友
、
工
作
單
位
、
街
道
委
員
會
等
明
顯
介
入
參
與
了
。

此
外
，
西
方
的
社
會
工
作
在
助
人
或
解
決
和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上
都
以
受
助
人
為
服
務

對
象
。
但
是
在
中
共
社
會
工
作
的
實
踐
上
看
，
進
行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的
分
類
以
服
務
對
象

為
撩
撥
並
非
唯
一
的
，
他
們
同
時
運
用
各
種
社
工
方
法
提
供
服
務
。
在
西
方
我
們
往
往
見

到
社
工
員
倡
導
立
法
以
滿
足
社
會
所
需
。
在
大
陸
則
相
反
，
自
建
國
之
始
便
以
社
街
行
政

作
為
主
要
形
式
，
而
開
展
大
量
的
實
際
社
會
工
作
，
並
且
制
訂
了
相
臨
的
眾
多
社
會
政
策

和
必
需
的
社
會
立
法
。
故
此
可
謂
社
會
立
法
、
社
會
政
策
和
社
會
行
政
三
結
合
的
社
會
工

作
運
行
機
制
。
總
括
而
言
，
中
共
的
社
會
工
作
無
論
在
形
式
和
芳
法
上
都
具
有
做
重
的
服

務
意
義
。
而
其
三
種
基
本
形
式
為
木
乎
法
律
，
法
規
和
法
令
;
以
政
策
原
則
和
策
略
措
施

為
木
;
以
社
會
行
政
的
領
導
、
管
理
、
制
度
為
本
;
再
配
以
社
會
工
作
的
方
法
、
內
谷
和

功
能
。
在
政
治
上
體
現
出
國
家
的
路
泳
、
方
針
和
人
民
的
權
利
義
務
;
在
經
濟
土
體
現
出

人
民
的
物
質
和
精
神
生
活
水
平
的
保
障
與
逐
步
援
高
。
故
此
社
會
工
作
在
大
陣
不
叩
純
是

幫
助
個
別
社
會
成
貝
克
服
種
種
個
人
問
題
，
而
是
要
同
時
解
決
與
預
防
種
種
有
側
的
社
會

問
題
，
從
而
造
福
盤
個
社
會
及
社
會
成
員

c

五
、
結

音五
回回

在
八
十
年
代
，
市
共
堅
持
改
革
開
放
的
方
針
，
經
濟
的
發
展
為
社
會
福
利
的
敢
跟
奠

定
了
基
礎
，
提
供
了
條
件
及
資
源
，
同
期
間
社
會
的
進
步
亦
提
升
了
國
民
對
祝
會
削
刊
上

的
新
要
求
。
踏
入
九
十
年
代
是
大
陸
質
現
「
之
一
步
走
」
經
濟
發
展
戰
略
的
關
鍵
十
年
，
穩

定
和
發
展
是
九
十
年
代
的
主
題
。
「
社
會
隔
利
社
會
化
」
被
種
定
時
九
十
年
代
大
性
社
會

福
利
發
展
的
路
向
(
註
一
七
)
。
壯
會
一
的
利
的
實
施
離
不
開
社
會
工
作
的
開
悅
。
服
于
中

共
在
社
會
正
義
初
級
階
段
，
存
在
著
社
會
制
度
先
進
和
福
利
水
平
較
仗
的
矛
前
，
加k
對

社
會
工
作
有
不
同
的
詮
釋
，
與
西
方
附
有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在
基
木
價
值
觀
茂
工
作
于
法

上
有
差
距
，
在
他
日
實
現
社
會
福
利
的
完
蒂
和
發
展
上
仍
需
努
力
。
然
而
在
叭
叭
會
工
作
老

專
業
培
訓
上
似
乎
亦
逐
漸
得
到
更
多
共
識
及
認
同
。
在
重
視
知
識
和
知
識
分
子
，
道
祝
利

學
和
教
育
事
業
上
亦
符
合
中
共
領
導
人
的
指
示
完
弘
一
八
)
。
故
此
要
發
展
專
業
祉
會
工

作
體
系
便
要
大
力
擴
展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在
現
今
高
等
院
校
內
的
地
位
、
經
費
、
技
材
及
師

資
了
。
有
關
討
論
中
共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的
文
季
亦
已
發
表
不
少
(
位
一
九
)
，
然
而
不
論

大
陸
熱
心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人
仗
倡
議
的
「
兩
側
課
堂
，
一
一
一
種
方
式
」
'
「
四
療
一
致
有
」

等
新
嚐
試
，
然
而
始
終
未
有
人
背
在
四
方
專
業
批
會
工
作
所
推
崇
的
價
值
觀
及
原
則
3

工

作
手
法
上
加
以
對
比
討
論
探
究
。
若
真
的
要
拓
展
一
瓷
東
方
色
彩
的
社
會
工
作
核
試
，
則
月三年4十八國氏手中



也
許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糕
的
亦
有
本
地
化
，
間
情
化
的
修
訂
必
要
;
也
許
我
們
曾

安
尚
方
社

會
工
作
教
育
洗
禮
的
一
牽
對
國
內
的
社
會
半
截
特
色
民
政
工
作
要
花
一
番
心
思
去
認
知
一

二
才
成
了
。
恰
如
馬
克
思
主
義
所

d戶
口?
街
突
是
永
恆
的
，
在
大
陸
社
會
工
作
的
開
展
工
作

上
要
作
的
仍
很
多
，
要
溝
通
的
也
不
少
啊
!
在
創
設
一
套
古
有
中
國
味
道
的
社
工
教
育
的

路
途
上
，
矛
位
總
有
化
解
的
二
犬
的
。

白
改
革
開
放
以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
則，

MW
IU
U
M
日
恢
俊
反
章
新
技
跤
，
以
訓
練
人
口
的
路
付
上

述
的
各
項
工
作
。
在
昨
天
主
極
引
討
向
北
太
平
川
心
斌
款
給
從
反
社

-
L教
育
一
例
.
上
安
部
份
3

-
H
a
b
社
會
工
作
基
本
價
值
觀
河
宮

，

正•• 

二
是
你
業
知
識
、
工
作
刀
法
相
技
巧
注
訓
練
。
然

而
在
有
關
大
泣
的
』
心
會
工
作
的
又
在
中
，
-
M
V
T
女
扎
比
前
述
了
各
位
心
利
服
苦
、
以
工
的
本
業

方
法
制
技
巧
，
戶

一

且
必
-
一
基
本
土
m
y
u
…
出
刀
山
川
〈
打
工
作
沒
茜
腔
分
圳

o
H
泣
，
到
沈
治
工
作
忘
本

價
攸
哲
遐
觀
及
其
引
申
出
來
的
…-

H野
菜
拉
叮
叮
泣
川江
位
討
論

n

在
此
我
們
想
提
出
錢
個
問
題
討
論
•• 

第
一•• 

不
容
否
定
，
1沁
人
被
工
作
走
出
叭
叭
甘
心刀
的
一
門
叫
作
美
工
作
﹒
前
我們
門
正
在
大
陀

發
展
社
會
工
作
，
拉
伯
叮
否
只
1位
尸
叫
它
的
一
給
美
工
作-d
k加
以
巧

L
i
r印
行

一

的
u
刊
工
作
，
而

不
一
併
跟
隨
它
的
基
本
價
值
觀
、
哲
理
、
和
器
裝
投
守

Y

第
一
一•• 

假
如
大
怯
的
一
昕
一
工
設
有
名
認
為
自
方
計
會
工
作
的
社
泣
叫
叫
也
怯
怯
妥
的
泊

，
那
恆
心
一
一
把
此

一
一哲
明
也
和
凶
眾
的
改
叭
叭
街
沒
有
街
笑
?
如
她
姻
仲
我位
已
訂
站
7
，
叫
犬
帥的
，
自

決
，
我
主
、
工
作
單
位
、
街
心
氾
安
心
一
抖
，
台
等
的
介
入
是
倒
顯
的
。
的
刊
后
工
特
別
要
凶
對
本

身
專
業
的
信
念
與
白
求
政
~
一
年
比
例
泣
的
手
的3

的
工
，
江青
M

站
在
立
的
制
的
敘
泣
的
叫
眩
如
何

取
捨
9
.第

一月
一•• 

自
一
刀
立
工
的
萃
本
價
值
、
古
法
院(
E
V問你
統
忠
位
出
必
矛
盾
怯
州
卅

一
以拾
?

好
像
昨
天
睬
耀
一
的
悔
之
在
主
姐
說
-
wt中
山
山
川
提
出
一
啥
?
人
社
會
不
是
以
他
人
為
不
位
，
也
不
是

以
社
因
為
木
位
，
而
是
以
(
玖
玖
為
本
位
，
這
叮
叮
(
西
方
壯
工
蒜
、
來
對
個
人
木
位
的
做
烈
信
念

是
有
很
大
的
矛
盾
的
。

第
閔
•. 
西
方
社
工
的
尋
樂
L
A踐
刃
川
心
的
是
以
配
合
英
文
化
而
發
展
出
來
的
，
村
的
某
些
西

方
文
化
與
中
倒
文
化
有
不
同
的
時
候
，
那
股
那
些
忠
心
地
木
質
踐
方
法
是
否
可
全
盤
~
茲
別
呢
?

例
如
有
學
者
說
西
方
特
別
是
受
某
督
教
影
留
的
社
會
其
文
化
起
一
種
探
憩
耐
心
的
文
化
(

m
c
…
門
門
口
丘
吉2
)
，
而
中
國
社
會
文
化
均
是

一
種
羞
恥
慰
的
文
化
(
的}
g
g
ω
口
丘
吉
門
印
)

而
心
理
輔
導
是
間
應

m
E
E
n
丘
吉
立
一
間
說
展
的
，
相
信
有
甚
麼
心
理
問
題
，
有
峰
會

向
人
傾
訴
，
便
可
減
低
內
疚
感
，
他
對
於
的
}
Z
H
H
E
n丘
吉
門
。
的
人
來
說
，
要
把
自
己

的
問
題
對
其
他
人
說
出
來
，
正
是
增
加
本
身
的
羞
恥
感
的
一
種
做
法
。

以
上
提
出
的
混
個
問
趟
，
怕
得
我
們
在
推
版
社
工
教
育
中
多
加
討
論
和
研
究
。

註

釋

血
泊
卅
一
口
心
泣
。
口。←+、

話
一•• 

切
只
己
叩
門
戶
同
﹒
嵩
﹒(
3
ω∞
)
，
」
詞
。
門
去
口
昀

。
『
m
n
H戶
口
。
.
'
的
。
們
芯
~
刊
冉
、
。
可
品

ω
(
心
)
U
U
G﹒

…
叩
門
且
三

•. 

切
凹
凹
的
片
。
}
肉
"
可

-
M
Y
(
5叭
叭
)
.
切
仰
的
叫
仍
〈
且
已
∞
的
戶
口
的
。
立
已

M
N
S
M
m
B
E丘
吉
2
.
調

p
m
E
Z
Z
P
巳
﹒
們
-
u
Z
〉

ω
-
d〈
﹒

挂
一
一
一
•• 
早
已
悶
。
戶
口
-
H
F
m戶
口
已
出
-
M
-
E
m
u
H
門
﹒

(
H
G
G
3
.
K
F
叩
門
口
已
呵。
問
門
市

J
H
m戶
口
凹
的
。
峙
的
。
立
巳
巧
。
叫
}
肉
。
門
的
﹒
問
口

ω
﹒
、
叫
，
F
O
E
N
Z
(而
且
﹒
)
.

N
w
h
M
W
h
N

戶
，N
G
蚓
、
h
之
間
可N閃
閃

\
C咒
，

W
O
C又
可
呵
。
忌
2
.
♂

H
V
M
Y
A
H
O
H
l
h
H
C

。-
X
J
R
.

咐
，
片。
。
可
門
仿
凹
的﹒

的
。
口
戶
戶

J
J
H
O之
內
U
L
P

泣
凹•. 
透
過
中
(
共
)
池
游
泊

-
m正
式
刊
行
之

八V
I
U
結•. 

有
鄧
川
的
旭
、
從
閉
的
主
，
圳3
札
的
治

社
蹈
工
作
理
論
自
(
叫
何
一
眩
，
炭
來
一
日
呼
叫
以
有

出
版
社

，
一
九
九
0
年

一
月
版
;
仟
治

社
會
服
協
聯
合
兒
主
及
青
年
剖
，
耐
心
治
有
少
年
工
作
服
務
棋
式
及
推
行
于
法p

-
-們

港
某
督
教
服
彷
處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八
月
版
;
開
說
蛇
主
的
3

站
站
內
學
生
人
比
J
叫

他
叫
圳
別
人
川
日
報
佑
，
許
治
笑
笠
扯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六
月
出
版
;
投
港
社
會
肌必
將

會
2

中
間
內
的
心
及
一
一
令
港
迪
拉
九
十
年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研
討
會
報
告
，
小
心

H
泣
耽

食
服
務
聯
會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十
一
月
版
;
余
仲
賢
、
彭
娃
夫
主
編
，
巾
間
法
而
伯

利
發
民
研
討
會
文
架
，
吞
港
社
會
工
作
者
總
工
會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十
一
月
版

-
4
u

站
青
年
協
會
F

吞
港
與
內
地
背
少
年
問
題
及
對
策
，
香
港
背
年
協
會
，
一
九
八
八

年
一
月
版
;
香
港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協
會
，
改
革
間
放
中
的
中
國
社
會
制
利

l
l

出

東
省
專
輯

，
吞
港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協
會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間
月
版
;
李
泓
毅
、

的
玉

杰
主
騙
，
社
會
工
作
，
民
政
管
理
幹
郁
的
中
駝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三
月
版
;
從
H

M
H爪尺

，
中
國
社
會
工
作
，
中
國
社
會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一
月
出
版
。

「
關
於
社
會
福
利
問
題
的
品
討
」

註
五

•• 

府
養
才
，

，
中
國
民
政
理
論
和
社
會
一
伯
利
州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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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端
，
日
月
以
刊
社
會
保
障
文
逛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版
，
第
一
七
入
近
一
九
五
一
鼠
。

註
六
•• 

為
才
萃
，
「
社
會
福
利
的
概
念
、
特
點
及
其
改
革
發
展
趨
勢
」
，
中
間
民
政
理
論

和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會
綿
，
民
政
和
社
會
侏
障
文
選

3

一
九
八
五
年
版
，
第
一
九
六

至
二
O
七
頁
。

註
七
•. 

周
養
才
，
同
註
五
。
亦
可
參
閱
趙
啦
、
吳
雄
拉
、
出
質
祥
主
制
，
中
國
特
色
社
會

主
義
概
論
p

中
共
中
央
學
搜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十
二
月
版
。
陳
良
，
糙
，
「
建

立
有
中
國
特
色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」
'
香
港
社
會
服
聯
會
，
市
區
內
地
及
香
港
邁

進
九
十
年
代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研
討
會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十
一
月
版
，
第
二
三
九

r
A
K
-
­

四
九
頁
。

証
八•• 

張
德
江
，
「
九
十
年
代
中
間
社
會
-
福
利
事
業
綴
草
」
p

吞
浴
缸
會
仙
似
拐
騙
禽
，
中

國
內
地
及
香
港
邁
進
九
十
住
代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研
討
會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十
一
月
版

，
第
一
一
至
一
一
二
頁
。

註
九
•• 

徐
馳
、
賴
洪
江
，
「
社
會
福
利
與
民
政
」
'
鄧
演
趙
、

m
v
I
租
彬
主
渝
，
穗
港
社
區

工
作
理
論
與
實
踐
，
鑽
來
高
等
教
育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
0
年
一
月
版
，
第
六
二
至

七
O
頁
。

註
-
0.. 

請
參
閱
金
雙
秋
主
編
，
中
國
民
政
史
(
上
、
下
冊
)

，
湖
南
犬
的
學
出
版
社
，

九
入
九
年
凹
月
版
。

註

-
7
.
請
參
閱
虛
謀
擎
主
編

h

民
川
成
概
論
試
材
，
民
政
管
遐
幹
部
學
院
，
一
九
入
凹
年

五
月
版
。

註
三

7
.廖
益
光
等
編
著
，
民
政
工
作
概
論
，
湖
南
大
學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八
月
版

註
三
二
•• 

有
關
民
政
郡
的
主
要
職
責
可
參
閱
周
明
理
，
「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概
況
」
'
吞

港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協
會
，
改
革
開
放
中
的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|
|
廣
東
有
專
輯
，
一

九
八
九
年
四
月
版
，
第
七
至
二
一
頁
。

註
一
凹•• 

處
諜
幸
者
，
中
國
社
會
工
作
，
中
國
社
會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二
月
版
，
第

六
孽
。

誰
一
五•• 

盧
漠
龍
，
「
社
會
工
作
在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系
統
中
的
角
色
」

健
夫
編
，
中
間
城
市
福
刺
發
展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香
港
社
會
工
作
者
總
工
會
，
一

，
在
余
仲
賢
、
彭

九
入
六
年
十
一
月
版
，
等
一
三
九
至
一
五
四
頁
。

註
二
〈•• 

廖
益
光
等
編
者
，
民
政
工
作
概
論
，
湖
南
大
學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入
七
年
八
月
版

，
第
三
六
0
至
三
六
一
頁
。

註
一
七•• 

請
參
閱
張
德
江
，
「
九
十
年
代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展
學
亡
，
吞
港
社
會
服
務

聯
會
，
中
國
內
地
及
香
港
邁
進
九
十
年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研
討
會
報
告
君
，
看

港
社
會
服
務
聯
會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十
一
月
版
，
第
一
一
至
二
二
頁
;
張
一
知
，
「

九
十
年
代
中
國
社
會
工
作
和
社
會
工
作
的
發
展
」
'
同
上
，
第
三
凹

0
至
三
五
。

頁
。

誼
一
八•• 

叫
的
參
閱-
2汪
等
編
蓉
，
「
鄧
小
小
文
選
」
輔
導
講
座
，
新
華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
三
年
九
月
版
，
肺
病
凹0
4
1凹
五
頁
;
朱
諾
森
，
「
重
視
知
識
和
知
識
分
子
，
屯
視

科
學
和
教
育
事
業
」
，
在
迷
設
有
巾
國
特
色
的
社
會
主
義
的
指
南
|
|
學
智
「
鄧

小
于
文
選
」
，
中
共
巾
央
黨
校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三
年
十
二
月
出
版
，
飾
，
九
九
毛

七
二
頁
。

一 71 一

註
一
九•. 

詰
參
閱
處
謀
幸
者
，
「
況
會
工
作
敘
也
有
的
發
展
」
，
在
中
關
社
會
工
作
，
巾
凶

社
會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三
月
版
，
第
二
二
六
至
三
二
八
頁
;
黃
涓
梁

3

「
中

國
未
來
的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發
展
初
按
」
，
在
余
仲
賢
、
彭
健
夫
一
酬
，
中
國
絨
山
帆

刊
發
展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香
港
社
會
工
作
者
總
工
會
，
一
九
入
六
年
十
一
月
版
，

第
一
五
五
至
一
六
八
頁
;
劉
偉
能
，
「
當
前
中
間
的
社
會
工
作
及
社
會
工
作
奴
，
有

」
，
在
李
裸
義
、
時
玉
杰
編
者
，
社
會
工
作
，
民
政
管
理
幹
部
學
院
出
版
，
一
九

九
一
年
三
月
版
，
第
七
七
至
八
六
頁
;
袁
方
，
「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與
中
國
社
會
主

義
現
代
化
建
設
」
'
同
上
，
第
八
六
古
二
。
一
頁
;
時
玉
杰
，
「
闊
論
我
凶
1
附
會

工
作
敘
育
發
展
的
方
向
與
層
次
」

p

同
上
3

第
一
O
三
至
一
O
七
頁
。

月三年二十八國民主害中

本
文
作
者

•• 

關
銳
娃
現
任
香
港
成
連
這
工
學
院
應
用
社
會
升
學
象
古
席

講
師
;
列
國
遠
現
任
香
港
城
市
理
工
學
院
人
文
及
社
會
關

特
部
高
級
講
師




